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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轻卡供货保障协议
                                                                            签订地点： 山东••诸城 
                                                                            协议编号：             
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超级卡车工厂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根据甲方业务规划，M4轻卡产品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本协议甲方对乙方供货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明确，并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2020年10月-2021年4月乙方保质保量为甲方供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需求计划：
	供应商
	M4轻卡业务
	2020
	2021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日均需求（台）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工作日
	27
	28
	29
	28
	20
	30
	29

	
	需求合计（台）
	21600
	22400
	23200
	22400
	16000
	24000
	23200


二、供货保障：
1、乙方按照甲方的需求计划进行资源配置，自2020年10月到2021年4月建立820台/天的供货保证能力；
2、乙方按照甲方推行的订单管理模式组织生产，确保甲方生产订单需要。
3、乙方按照甲方技术、质量部门制定的后桥总成质量标准进行生产供货，不允许降低质量标准。
4、因乙方零部件制造资源紧张或其他主机厂订单冲突时，应优先保甲方订单计划。
5、乙方须积极保证甲方采购订单计划，及时对材料及产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排查解决，确保甲方订单交付及时性。
6、为保障甲方正常生产经营，乙方在进行技改、设备搬迁等造成产能变化时，乙方至少提前一个月书面反馈甲方，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行。
三、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缺件造成甲方当日生产计划调整，甲方按400元/件对乙方进行索赔；由于乙方缺件造成甲方当日生产计划欠产的，甲方按1000元/台*天对乙方进行索赔；
2、由于乙方零部件到货或入库不及时造成甲方停线的，甲方按200元/分钟对乙方进行索赔；由于质量问题造成停线的，甲方按200元/分钟对乙方进行索赔。
3、因各种因素导致甲方无法按时交付订单或客户退单，乙方除承担上述考核外，还需承担欠产车辆出厂总价的10%，以补偿甲方由此引起的利润损失和信誉损失。
四、其他事项：
1、协议双方本着协商互谅的原则开展工作，在协议执行中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2、本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包括但不限于因一方原因造成的纠纷最后确定的全部赔偿金额和处理纠纷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所有款项。
3、本协议适用于甲方M4轻卡业务供货管理，乙方负责按甲方订单管理单位要求组织供货。
4、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在双方业务合作期间生效。
5、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约定到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6、协议期限：2020年10月01日至2021年04月30日。

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超级卡车工厂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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